
OEWG-VII/1: 2012－2021年战略框架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欢迎 编写2012－2021年战略框架的持续工作, 

 

铭记 进一步切实和一致执行《巴塞尔公约》及其相关工作的重要性, 

 

强调 

必须确保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2012－2013年工作方案以战略框架为基础而

且必须符合方案预算, 

 

认识到 

巴塞尔公约区域和协调中心以及改进《巴塞尔公约》成效的其他举措发挥

的关键作用, 

 

1．原则上同意 

本决定附件中载列的2012－2021年执行巴塞尔公约战略框架草案提出的愿

景、指导原则和战略目标与具体目标； 

 

2．请 秘书处： 

 

(a)

 在2010年5月31日之前在巴塞尔公约网站上公布以上第一段中提到的战略

框架草案中的议定内容； 

 

(b)

 制订执行手段以及一套指标，并在2010年7月31日之前在巴塞尔公约网站

上公布，供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出评论； 

 

3．邀请 

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2010年10月31日之前对以上第2段中提到的文

件提出评论； 

 

4．请 

秘书处根据资金的供应情况并确保所有联合国区域的代表性，再组织一次

磋商会议，就将执行手段和指标纳入战略框架的问题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并在2011年2月28日之前在巴塞尔公约网站上公布这次磋商会议的结果； 

 

5．邀请 

缔约方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2011年3月31日之前就磋商会议的结果提出评

论； 

 



6．请 

秘书处向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提交2012－2021年战略框架草案，供其审

议和酌情予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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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愿景 
 

通过控制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越境转移并通过确保和加强对这种废物

进行环境无害管理，以此推动可持续生计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从而

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 

 

二． 指导原则 
 

鉴于愿景，将实行以下指导原则： 

 

承认废物管理的层次(防止、尽量减少、再使用、再循环、其他回收

，包括能源回收以及最后处置）。同时鼓励实现最佳总体环境结果的处理

办法，同时考虑到寿命周期思路。 

 

利用废物管理政策工具，例如： 

 

(a) 可持续使用资源； 

 

(b) 酌情鼓励承认废物是一种资源； 

 

(c) 综合废物管理； 

 

(d) 生命周期办法； 

 

(e)  “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f) 扩大生产者责任； 

 

(g) 预防原则； 

 

(h) 邻近原则； 

 

(i) 伙伴关系、合作与协同； 

 

(j)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遵守废物管理立法措施： 

 

                                                 
1   战略框架草案原文照发，未经正式编辑。 



原则是确保各缔约方都制订了国家立法和法规并建立了执法机制，来

控制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越境转移，并防止和打击非法贩运； 

 

尊重各缔约方关于控制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越境转移的国家立法和法

规。 

 

这些原则并非是按照任何重要性的顺序排列的。还可以积极地运用这些原

则，在符合《巴塞尔公约》的规定的条件下应对新出现的问题。 

 

三． 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 
 

主要应该由缔约方在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负责在《巴塞尔公约》

的框架内实现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然而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

家的各自能力和特定要求，巴塞尔公约秘书处和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的支

持对于这些国家实现这些目标和具体目标是至关紧要的。此外，实现这些

目标和具体目标取决于是否具有执行手段。在这一方面，应该充分考虑到

《巴塞尔公约》第10条。 

 

A． 目标1：切实履行缔约方对于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越境转移的义务 

 

具体目标1.1：缔约方之间就《巴塞尔公约》所列废物的定义、解释和用

语，包括废物和非废物之间的区别达成共同理解 

 

具体目标1.2：防止和打击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非法贩运 

 

具体目标1.3: 

改进关于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国家定义的通知及相关要求、禁止和其他

控制要求方面的情况。 

 

具体目标1.4: 

按照《巴塞尔公约》第13条的要求，就废物的出口、进口和产生问题产生

、提供、收集、转交和使用可靠的定性和量化资料 

 

B． 目标2：加强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 

 

具体目标2.1：着手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展开无害环境管理，特别是通

过编写技术准则，并在国家立法中推动展开这种管理 

 

具体目标2.2：支持和推动缔约方的能力建设，包括技术能力、技术需求

评估和技术转让，以减少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产生和危险潜力 

 

具体目标2.3: 

按照工作方案中的要求，推动对主要废物流管理作出国家、区域和国际承



诺，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优先事项，并遵守《巴塞尔

公约》的要求。 

 

具体目标2.4: 

通过改进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管理来增强和促进可持续地使用资源，

并酌情鼓励承认废物是一种资源。 

 

C． 目标3: 

促进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进行无害环境管理，从而对实现可持续生计、

《千年发展目标》和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作出重要贡献。 

 

具体目标3.1：通过将废物管理问题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生

计计划，特别是通过巴塞尔公约区域中心发展国家和区域能力 

 

具体目标3.2：促进与国家、区域和国际机构的合作，特别是促进《巴塞

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通

过对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来改进环境和工作条件。 

 

四． 执行手段 

 

(待拟) 
 


